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115年高三暑期學藝活動教學實施計畫

一、 依據：依據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 (民國115年4月30日修正)辦理。
二、目的：為培養學生讀書風氣，幫助學生解決課業學習上的困難，提高學習效果，以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，特舉辦以補救教學為主，加強課業為輔的課業輔導。利用課餘時間實施補救教學及加深加廣教學以充實學生之課業。

三、參加對象：本校高三全體同學。

四、實施時間：自115年7月20日至115年8月7日實施。每日8:00~15:00，共3   週，每週5日，每日6節，共90節。
五、活動內容：參酌本校場所、設備、師資等條件，並視各班需求加強國文、英文、數學、自然、 社會、餐飲管理等課程。 
六、費用：2700元整。
         (*依據115年4月30日新北府教中字第1150782423號，「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」部規定修正，每節收費為30元。)(退費標準依實施要點辦理。如遇颱風等天災影響，經人事行政局公告停課，則退當日課程費用。)(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者得以免收)
七、午餐：750元 (15天*50元，可不用餐，自帶午餐)
八、繳費方式：領取繳費單後前往指定機構於期限內繳交。
九、交通方式：欲搭乘校車者請填寫生輔組公告之表單。放學統一發車時間為15:10。
十、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(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(…………………

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115年高三暑期學藝活動家長同意書

	班    級
	6年    班 座號：
	學生

姓名
	

	學生家長姓名
	
	聯絡電話
	

	本人 □同意子女參加暑期學藝活動，並遵守學校規定。
     □不同意子女參加暑期學藝活動，在家自行輔導。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午餐    □不用餐   /   用餐 □葷    □素(費用：750元)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此致

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

       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115年5 月25 日


請於6/1(一)前以班為單位將家長同意書交至教學組
